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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財經學院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3日(四)中午 12:10 

地點：本校五育樓 2F育 201B研討室 

主席：蕭○金 代理院長 

出席人員：林○珩主任、林○君主任、謝○盛主任、郭○賢主任、 

周○華主任、林○珍委員、黃○婷委員、王○怡委員、 

林○祥委員、黃○輝委員(請假)、羅○萬委員、林○霓委員、 

張○雯委員、吳○瑜行政組員 

學生代表：專科部學生代表何○達同學(財金系)、大學部學生代表楊○萱同學

(請假)(財稅系)、研究所學生代表鐘○晏同學(國商所) 

列席人員：黃○維行政組員、顏○淳專案助理 

壹、 主席報告 

貳、 討論事項 

提案一：本院擬設置「金融科技研究中心」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1. 依據本校校務發展特色躍升計畫，本院成立「金融科技研究中心」。 

2. 因應世界各國將發展金融科技(Fintech)成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重要策

略，我國於 2016年 5月，金管會公布行政院核定之「金融科技發展策略

白皮書」，規劃以 2020年為期，提出「創新數位科技 打造智慧金融」之

願景，並探討「金融服務、創新研發、人才培育、風險管理、基礎建設」

五大構面之金融科技發展趨勢。 

3. 本研究中心係契合國際數位經濟發展潮流及政府當前政策與產業之需

求，定位於數位化法遵(法遵科技)、數位防洗錢、數位稽核及政府所推

動之無形資產評價等特色議題，而與他校中心有所差異，為具備特色優

勢之跨領域(財務金融、資訊、會計審計、國際商務、法律及創新)院級

研究中心，期能有效果與效率地提升應用研究能量，以(1)協助產業創新

發展、升級或轉型。(2)將研究/研發之成果回饋於教學，提升教學創新化、

實務化與多元化。(3)培育跨領域人才—Ｅ化洗錢防制人才、E化法遵人

才、Ｅ化稽核人才、風控人才、金融科技人才、無形資產評價人才及商

業大數據分析人才等，以契合產業前瞻發展所需的人才目標。 

4. 「金融科技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草案)及籌設計畫書(草案)，如附件一所

示。 

決  議：文字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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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本院擬設置「數位防制洗錢中心」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1. 依據教育部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建置跨院系實作場域，此計畫

係由財金系與會資系跨領域合作，計畫名稱為「數位經濟、風險管理與

洗錢防制實作場域計畫」，係已經教育部 107年 8月審核通過。 

2. 為執行該計畫，本院規劃於「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下，成立「數位防制

洗錢中心」，以利該計畫之運作與執行。 

3. 建置全國第一座數位防制洗錢中心，係跨領域結合財務金融、會計審

計、資訊管理相關系所，全面性培育學生具備資恐風險意識及防制洗錢

觀念，深化應用數位科技於風險管理與防制洗錢之能力。 

4. 為提供學生及企業完善的學習與諮詢環境，發展跨科系之整合性實作場

域，以激發及提升本校在風險監督與稽核的統合能力，充分發揮技職教

育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之意旨，並提供業界實際需要的專業人才與技職

體系教育之典範，故擬設置「數位防制洗錢中心」。 

5.「數位防制洗錢中心」設置辦法(草案)及籌設計畫書(草案)，如附件二所

示。 

決  議：文字修正後通過。 

 

 

 

提案三：本院擬裁撤「商業數據創新應用中心」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1. 本案依本校任務編組研究中心設置與裁撤要點之相關規定辦理。 

2. 本院「商業數據創新應用中心」因中心目標及研究議題將整併於新設置

之「金融科技研究中心」，故擬裁撤「商業數據創新應用中心」。 

決  議：照案通過。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1300。 

 

敬呈 院長 


